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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置宗旨及具體目標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農學院為推動農業永續、碳匯淨零碳排、森林生態經營示範教學及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提供各學院師生教學實驗、研究、實習及推廣之用，依據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設置本校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具體推動工作及業務內容：
（一）八掌、短竹實習農場：
      1.辦理農學院八掌、短竹實習農場經營管理和試驗研究推動等。
      2.農場產品之生產行銷事務。
      3.農林作物標本園、環境教育經營管理及種原蒐集保存等。
      4.其他交辦事項。
（二）社口林場：
      1.社口林場經營管理及森林環境教育事項等。
      2.辦理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各項教學實習事項等。
      3.辦理森林作物之引種改良，優良品種之栽培試驗及繁殖推廣事項等。
      4.辦理校內外於林場舉辦之訓練、講習、技術研討及推廣活動等。
      5.辦理植物園經營管理。
      6.其他交辦事項。
（三）水社寮林場：
      1.辦理各學院相關系所合作試驗研究及計畫執行等。
      2.管理水社寮林場學生實習館設施，協助相關系所通識課程之各項教學實習等。
      3.藥用植物栽培試驗、植物種原保育及苗圃經營管理等。
      4.林下經濟作物栽培經營管理等。
      5.其他交辦事項。
三、組織架構、運作及管理方式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主任由本學院專任教師兼任，經農學院院長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規定，提請校長聘兼之，聘期一年一聘。另依轄管業務需求得置支援教師兼任場長，襄助中心主任執行業務及協調相關行政事宜。支援教師得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申請核減授課時數。
四、人員編制及運用規劃
    本中心得視業務需要置行政人員、技工及工友若干人，以協助推動中心業務。
五、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一）承接政府相關機構及民間企業合作研究計畫之經費支持運作，各項經費之收支，納入預算程序，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農林產品及新創自有品牌商品銷售，例如中草藥飲品等林下經濟農特產品，苗木、盆栽、木竹家具、竹炭、香水精油、蜂蜜、咖啡、臺灣山茶等農林產品和文創商品行銷推廣，自籌經費，以收支對列自負盈虧為原則。
六、空間規劃
    本中心行政辦公室規劃設置於蘭潭校區農學院。
七、預期具體績效
 (一) 本中心之設立可鏈結農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理工學院、管理學院、師範學院及人文藝術學院之教學及研究資源，俾利學生跨領域學習，培育具備產業知識及實務應用能力之高階技術人才。
 (二) 本中心之設立有利於農場經營管理，竹木伐採集材、加工教育傳承，教育培訓產業經營人才。
 (三) 本中心之設立有利推動原民部落、山村社區農林產業人才培訓，提升山村社區農民經營管理實力及產業發展，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八、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一) 本中心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二) 本中心對外爭取資源（含計畫、資產等）及其成效（如：計畫件數、金額等）。
 (三) 本中心研究成果、人才培訓、社會服務及教學研究配合情形與對本校之貢獻（如：合作論文發表之數目、舉辦相關研討會、講座、交流活動等）。
 (四) 本中心參與研究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與對校內外之影響（如：獲獎）。
 (五) 建立相關管理制度之情形與其他足以顯示核心價值之項目（如：教學研究、產業輔導及推廣之績效）。
 (六) 定期舉辦成果發表會。
九、未來發展方向(中、長程規劃)
 (一) 持續培育「農林產業科技」與「實務應用管理」之高階技術人才。
 (二) 進行產學合作與推廣服務，發展特色研究團隊，解決在地產業問題，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縮短學用落差。
 (三) 鏈結山村原鄉產業，輔導部落、山村社區產業發展，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十、裁撤條件及處理原則 
如本中心營運狀況未達預期目標，或無法順利推動各項預定服務項目，或各項自我評鑑指標顯示服務成效不彰，則由中心主任邀請本中心相關成員召開會議，依會議決議裁撤本中心，各項剩餘資產移交學校相關行政單位處理。

